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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皇岛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89号建议的答复

吕建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秦皇岛出租车网约车在服务过程中规范使用手机及通讯工具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市交通运输行业的关注与支持。建议精准指出了当前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在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对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保障乘客乘车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强化学习宣传，营造安全文明驾驶氛围 

督促各巡游出租汽车服务公司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定期组织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形式，强化安全驾驶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降低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不规范使用手机及通讯工具的情况；定期不定期联合相关部门、媒体、行业协会，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发布“安全驾驶，拒绝分心”主题公益广告、警示案例和安全提示，播放驾驶员违规使用手机导致行车安全事故的典型案例，有效强化社会监督力度，提升公众安全驾驶意识；在出租汽车智能LED顶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APP启动页、车内调度屏等显著位置，滚动播放规范使用通讯工具的提示标语和安全宣传视频，营造“人人知晓、人人监督”的安全营运环境；推动设立市民举报热线和线上投诉举报渠道，鼓励乘客、市民对驾驶员违规使用手机行为进行监督举报，经查实后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示处理结果。

二、依法实施处罚，做到警钟长鸣

利用视频监控及时发现和查处司机在服务过程中违规使用手机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对“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采取高压、零容忍态势，严厉查处此类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和《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5条第十项、《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三项依法给予违法当事人记3分、罚款50元的处罚。据统计，2025年1月1日至今市公安局通过非现场处罚的方式共处罚违法车辆4.9万余起。2024年12月24日，市公安局制定《秦皇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系统推广应用工作方案》（简称“随手拍”），通过“随手拍”系统群众可举报4类 17种交通违法行为。目前，此项工作正在逐步推进中。
三、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我局按照《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将违规使用手机、分心驾驶等行为纳入信用评分考核指标，实行“扣分制”管理，驾驶员每违反一次该条款规定扣3分并计入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档案；对信用评分较低的驾驶员，采取约谈、停单整改、列入“黑名单”等惩戒措施；对信用考核良好的驾驶员，在评优评先、鼓励平台派单权重等方面给予激励，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良性机制；推动打通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壁垒，实现出租汽车驾驶员违规信息共享并开展跨部门联合惩戒，提升监管效能。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推进建议内容落实，开展专项检查和“回头看”行动，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同时，欢迎社会各界继续监督指导我市交通运输领域各项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共同推动交通运输行业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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